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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辑的工作指导用书，拟每年出版两卷。
本书为2010年第1卷，案例内容涉及：受案范围，当事人，证据及事实审查，法律适用，裁量问题的审
查标准，职权审查，行政赔偿，裁判，协调，工伤认定等。
     本刊所载案例具有示范和指导意义，供全国法院行政审判人员参考，以提高行政审判人员的办案能
力和水平，推动行政审判工作规范化建设。
同时，也寄望能够对行政执法部门依法行政，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行政诉讼渠道依法维权提供一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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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受案范围第1号案例  内部行政行为在什么情况下可诉    ——延安宏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诉陕西
省延安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生产责任事故批复案    ●当事人第2号案例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
其合法权益受到行政行为潜在影响的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王念仁等诉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政府土地
行政登记案第3号案例  登记机构为债务人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的，债权人是否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洪雪英等四人诉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登记案第4号案例  相对人不服复议机关作出的不
予受理申请的决定能否以复议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    ——董永华等诉重庆市人民政府拆迁行政复
议案第5号案例  高等学校能否成为行政诉讼案件的被告    ——褚胡诉天津师范大学不履行授予学位证
法定职责案    ●证据及事实审查第6号案例  执法交警就“闯红灯”等瞬时交通违法行为所作陈述之证
明力的认定    ——郁祝军诉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交通行政处罚案第7号案例  
广告宣传材料载明的内容可否成为对其处罚的定案依据    ——青岛吉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山东省
青岛市地震局地震行政处罚案第8号案例  证明原告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证据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
疑的程度    ——王增田诉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房产管理局房屋行政登记案第9号案例  高等学校学
位授予行为的审查范围及标准    ——武华玉诉华中农业大学教育行政行为案第10号案例  工商行政机关
应依法审慎审查股份合作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申请材料    ——赵秀斌不服黑龙江省大庆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萨尔图分局企业法人工商行政登记案    ●法律适用第11号案例  擅自扩大卫生间属于室内装修中
的违规行为    ——路中新诉广东省珠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城建行政处罚案第12号案例  存在争议的
企业经济性质之认定    ——赵立新诉宁夏回族自治区国有资产管理局国资行政确认案第13号案例  海关
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有关“协助走私”规定的可适用性    ——厦门博坦仓储有限公司诉福建省厦门海
关行政处罚案第14号案例  行政机关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后一般不宜再对行政相对人作出
行政处罚    ——枣庄永帮橡胶有限公司诉山东省枣庄市国家税务局税务行政处罚案第15号案例  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有权对道路外交通事故的责任人进行处罚    ——毛为将诉山东省东营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支队道路行政处罚案第16号案例  城市私有房屋附着土地超出容积率部分在拆迁时应予合理补偿    —
—付洁诉浙江省杭州市房产管理局房屋行政裁决案第17号案例  冒充竞买人参与竞买人之间的恶意串通
应当受到行政处罚    ——臧君奎诉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工商管理局工商行政处罚案    ●裁量问题的审查
标准第18号案例  执法机关严重违反比例原则暂扣车辆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王
丽萍诉河南省中牟县交通局交通行政赔偿案第19号案例  交通警察施救行为过程中比例原则之应用    —
—陈宁诉辽宁省庄河市公安局不予行政赔偿决定案第20号案例  正当程序原则在司法审查中的运用    —
—彭淑华诉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工伤行政复议案    ●职权审查第21号案例  考试机构的内设机
构是否有权确认考试成绩无效    ——陈炯杰诉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教育行政处理案    ●裁判第22号案例  
行政允诺相对人的合法利益应当受到保护    ——黄银友、张希明诉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政府、大冶市保
安镇人民政府行政允诺案第23号案例  人民法院有权审查反信息公开的主张并作出相应裁判    ——徐建
华诉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案第24号案例  对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侵犯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乡政府具有监督管理职责    ——栾云平诉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东风乡
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第25号案例  政府信息能够区分处理而未作区分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被告
重做    ——赵树金诉上海市杨浦区房屋土地管理局信息公开案    ●行政赔偿第26号案例  房地产抵押登
记机关违法办理抵押登记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诉江西省南昌市房产管理
局行政赔偿案第27号案例  如何确定因违法拆迁“中华老字号”房屋引起的行政赔偿的范围和数额    —
—沈阳市甘露饺子馆诉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政府、沈阳市铁西区房产局房屋拆迁行政赔偿案第28
号案例  违法拆迁后房价上涨的，应如何确定赔偿金额    ——李向巨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政府房
屋拆迁行政赔偿案第29号案例  混合过错情形下行政许可信赖利益的保护程度    ——范元运、范作动诉
山东省邹平县建设局规划许可暨行政赔偿案    ●协调第30号案例  行政诉讼中协调手段的运用与利益衡
量    ——青岛万和热电有限公司诉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政府行政决定上诉案    ●工伤认定第31号
案例  根据立法本意准确把握工伤认定的法定要件    ——孙立兴诉天津市新技术产业园区劳动人事局社
会保障行政确认案第32号案例  下班途中驾驶未经年检的机动车发生事故能否认定工伤    ——上海盈元
服饰有限公司诉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行政确认案第33号案例  职工往返于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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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和工作单位之间的合理路径属于工伤认定中的“上下班途中”    ——龙岩卓鹰制铁有限公司诉福建
省龙岩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行政确认案第34号案例  职工在参加单位组织的团队建设活动中受
伤能否认定为工伤    ——郎毅娜诉北京市朝阳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行政确认案第35号案例  职
工外出开会休息期间受到意外伤害可否认定为工伤    ——赵雨诉北京市朝阳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社会
保障行政确认案第36号案例  职工及其亲属申请工伤认定期限可否中止、中断    ——靖练全诉陕西省西
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行政确认案第37号案例  事故伤害存在潜伏期的，工伤认定的申请期限
从何时起算    ——杨庆峰诉江苏省无锡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行政确认案第38号案例  劳动部门
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不必提供劳动者属于工伤的直接证据    ——合肥同达电力科贸股份合作公司诉安徽
省合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行政确认案第39号案例  超过规定期限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不宜认
定为“违反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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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起交通行政处罚案件中，由于原告是否“闯红灯”的事实转瞬即逝，在现场没有交通技术监控设
施的情况下，对于原、被告双方来说，要达到完全让对方相信的证明标准几乎没有可能。
区别适用不同证明标准的决定因素是案件定性对当事人权益影响的大小。
如果将要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系拘留、劳动教养、较大数额罚款等，则应适用较高的证明标准。
而本案只是一般的违反交通管理行为，对原告权益影响较小，应适用较低的证明标准。
从实践理性来看，交通巡逻警察是专门从事道路交通秩序管理的公务人员，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和上
岗培训，其对交通违法行为的现场判断能力和素质要高于一般自然人。
从法律规范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认
可交警对处以警告、二百元以下罚款的交通轻微违法案件可以按照简易程序来处理，实际上就是认可
交警对这些案件中的违法事实有现场认定权。
综上，被告证据的证明力明显优于原告证据，本案又应适用较低的证明标准，故法院可以采信被告证
据，“认定原告闯红灯”，至此，被告完成了相应的举证责任，举证责任转移到原告一方。
除非，原告能够拿出更有力的证据推翻交警的举证，否则，将承担败诉后果。
如果原告提出以下证据，一般不适用“警察证言优先”的原则：一是有证据证明执勤交警在当时当地
的情况下不可能亲眼目睹；二是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执勤交警有滥用职权的故意，如交警与相对人存
在私人之间的恩怨和利害关系，或者有执勤单位靠处罚来“创收”的事实；三是有证据证明此处安装
了交通监控技术设施，可以证明原告是否“闯红灯”，但被告不提供相应的录像证明。
综合本案情况来看，本案中，原告没有举出有力证据来推翻被告的证据，因此，法院只能对被告提供
的证据予以采信。
二、公益与私益之间的权衡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即使交警的陈述一般来说更可信
，但就本案来说，被告对原告的处罚也可能是冤枉的，因为交警也是人，谁也不能保证交警当时当地
的肉眼判断就是百分之百准确，交警对现场的判断不应当有绝对发言权。
行政处罚不能仅仅依靠比较优势的证据，一旦交警的判断发生百分之一的错误，那么对本案原告的财
产权等公民私权利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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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第1卷)》：内部行政行为在什么情况下可诉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其合
法权益受到行政行为潜在影响的能否提高行政诉讼高等学校能否成为行政诉讼案件的被告执法交警就
“闯红灯”等瞬时交通违法行为所作陈述之证明力的认定城市私有房屋附着土地超出容积率部分在拆
迂时应予合理补偿执法机关严重违反比例原则暂扣车辆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行政允
诺相对人的合法利益应当受到保护政府信息能够区分处理而未作区分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被告重做
职工及其亲属申请工伤认定期限可否中止、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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